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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企业获得三星级绿色生产标识的预拌混凝土或预拌

砂浆企业。

（五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

1.申报单位须是武汉市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单位或能源服务

公司；

2.申报项目（单体）符合本市基本建设程序、管理规定和相

关技术标准规范，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；

3.申报项目符合《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》（JGJ 176）

要求，同步安装建筑能耗监测系统，且正常运行。

第五条 申报资料

（一）建筑节能能力建设

1.《武汉市省级建筑节能以奖代补资金项目申报表》；

2.立项批复文件；

3.结题验收报告或新技术认定证书；

4.研究成果。

（二）超低能耗建筑示范

1.《武汉市省级建筑节能以奖代补资金项目申报表》；

2.专项技术方案。主要内容包括建筑能耗指标计算书，工程

关键节点详图，建筑平、立和剖面图（含气密层和保温层布置），

建筑气密性措施，采暖、制冷和新风方案等；

3.竣工备案证、试点示范公示文件；









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＜武汉市省级建筑节能以奖代补资金使用

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武城建(2020] 38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
